
1 
 

腓二 1-30 

主題：活著學基督 

一、二章一節的內容與同心合一有什麼關係？  

二章一節所談的內容就是基督徒合一的基礎，因為基督徒在基督裡有共同

的生命，這也就是基督徒合一的基礎。 

1.「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指信徒之間藉著信心與基督連結而來的勸

導與鼓勵。在主裡互相勸勉，是基督徒應有的責任；這種互相勸勉，可以幫我

們在主裡更加同心。當我們看見弟兄的軟弱時，要用主的愛勸勉他，為他禱

告，卻不該在人前輕率的批評他。保羅在加 6：1勸勉信徒，對於偶然被過犯

所勝的人，要「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2.「愛心有什麼安慰」：意指「由愛心產生的安慰」。凡是需要別人去安慰

的人，必是失敗、灰心、遭遇患難或靈性軟弱的人。所以一個安慰別人的人，

一定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得勝者、成功者，而應該用「愛心」去安慰他們。叫人

得安慰的不是安慰者的身份、口才、或學問，而是他的愛心。給予人真誠的愛

心，就是最有力量的安慰。 

3.「聖靈有甚麼交通」：指信徒一同有分於聖靈，或在聖靈裡彼此相交。

表示我們在同一的屬靈範圍內，有同一的屬靈生命。因這關係而有的交通，包

括各種屬靈經歷的交換、了解，真理的分享、勉勵，這種交通，就是達到在基

督裡相勸、相愛的一條路。 

4.「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慈悲」指內裡的感受。「憐憫」指外在的表

達。「慈悲憐憫」表示信徒間對於那些較軟弱的人（靈性上、經濟上、地位

上、才幹上），應當用愛心同情心和體諒的心，去成為他們的幫助。 

以上提醒我們，唯有當活在基督裡，我們對人的勸勉、安慰、交通和分

享，才能帶來美好的果效及真正的合一。 

 

二、保羅在二章 2-4 節中如何勸勉腓立比的信徒？ 

在 2-4 節的經文中，保羅用六要來勸勉腓立比的信徒： 

1.「要意念相同」：「意念」指心思，思想；保羅的意思不是指一致的思

想，而是指信徒心思和意念，應當朝向共同的方向和目標-福音。 

2.「要愛心相同」：「愛心」指神聖的愛。信徒之間應當愛心相同，不該厚

此薄彼，對人有不同程度的愛。 

3.「要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心思」原文是一個字「齊心」，它有合

諧、同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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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有一樣的意念」：原文是作「思念那同一件事」，強調信徒要全心全

意朝向同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福音：不管是在一起「興旺福音」（腓 1：

5）的事工上，或是在「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腓 1：26）之見證上。 

5.「要存心謙卑」：本句是從正面勸勉信徒謙卑；反過來說，驕傲就是信

徒合一的阻礙。謙卑的表現在於「看別人比自己強」。高傲的人卻常會看自己

比別人強，因而生出輕看別人的心。謙卑而看別人強過自己，使我們尊重別

人，易於與人相處；驕傲而看自己強過別人，卻叫我們尊重自己，而難以跟人

相處。所以驕傲是合一生活中的阻礙。 

6.「要顧別人的事」：單顧自己，不顧別人，就是自私。自私的人只是單

求自己的利益，絕不會求別人的利益。信徒應當顧念別人的需要，但自己卻不

可凡事倚賴人的幫助，而要仰賴神的幫助。總要親手作工，而不是等候別人愛

心的照顧；但對待別人卻要盡力照顧，切不可藉口要叫人仰望神，而忽略了自

己該有的愛心本分。 

以上提醒我們，當信徒的同心合意事奉，彼此相愛生活，這個家就充滿了

喜樂，我們主也要因此得榮耀。 

 

三、請問什麼樣的心態會破壞教會的合一？ 

為了維護教會的合一，有兩種心態「不可」在教會中存有： 

1.第一個「不可」是「凡事不可結黨」，原文意指沒有一件事是按照自私

的野心，偏袒一方的意見。結黨與同心相反；「同心」是為要求主的喜悅，結

黨卻是為偏袒某一派的主張，尋求基督以外的利益。「凡事」表示，對於教會

的事務，不論自己同意或不同意，都不可用肉體的手段拉攏人；不可不以神的

利益為中心，只顧附從自己所喜歡的人。 

2.第二個「不可」是「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虛浮的榮耀」原文指虛榮

心。貪圖虛榮是信徒彼此不能同心的原因。「虛浮的榮耀」就是今世的榮耀，

它的特質是只顧面子和人前的稱許，體貼人意而不體貼神旨；沒有實際的質

量，只有表面的光榮；是虛浮的，沒有根基的，不穩固的。人類的本性就是喜

歡或貪圖虛榮，耶穌就曾責備法利人在這方面的貪婪（參太 23：6-7）。但是基

督徒卻不可如此，否則就與「歸榮耀給神」的舉動形成嚴重的對立與衝突。 

以上提醒我們，應當注意看自己，有沒有自私的野心，有沒有錯誤地高抬

自己？有沒有明知己錯，卻還要堅持己見？有沒有只顧自己的面子和別人的讚

賞，而不顧上帝的稱許。 

 



3 
 

四、請問「自卑」與「謙卑」有何不同？ 

「自卑」是看自己一無長處，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 

「謙卑」是能看清自己的價值，卻不驕傲。「謙卑」是知道自己的短處，

而有虛心需要別人補足自己的態度。因此真正謙卑的人，是即能肯定自己又同

時能肯定別人。聖經所教導的「謙卑」則還加上一種積極的態度：為成全更美

的目的，願意放下自己的利益、尊嚴…。 

 

五、「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是什麼意思？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的原意是「應當讓基督耶穌裡面的心思，也存在

你們裡面。」意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身上看到他怎樣對待別人；因此，在彼此對

待的關係上，就要常常想到耶穌對待他人的態度，並效法這樣的態度。保羅在

此所呈現的耶穌，就成為基督徒彼此對待的最高典範。 

以上提醒我們，在教會中，眾人都以基督為中心，大家都注目於基督，以

祂的心思為心思，以祂的觀念為觀念，以祂的靈為靈，以祂的行徑為行徑的時

候，才會產生真實甜美的交通與合一。 

 

六、請問耶穌基督留下什麼樣的榜樣？ 

1.基督的捨己：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並且「與上帝同等」，卻自願放

棄特權捨己成為人。這裡「形像」有形式、外表的樣子、形狀等意思，可是當

它與「上帝」一起使用時，卻不是指人所能感知的外表；而是指耶穌與上帝有

完全相同的本質特性。「與上帝同等」與「上帝的形像」意思相同。「強奪」指

緊抓不捨，堅持不放。指耶穌並沒有一直要抓住原有的地位，捨不得放下。 

他「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虛己」原指倒空自

己，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形像，」指耶穌真正地成為一個奴僕。「成為人的

樣式」指耶穌和人在每一方面都相同，亦即他成為真實的人。 

2.基督的順服：「自甘卑微」，意指「他謙卑自己」。耶穌是如何「自己卑

微」呢？就是用「存心順服」來表達。耶穌是藉著「成為順服」來謙卑自己。

那麼，耶穌的順服是到達什麼樣的程度呢？就是「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表示基督的順服、捨棄、和降卑，都是完全的、澈底的，可以達到上帝

的要求、成就上帝的旨意的。 

3.基督的升高：耶穌的死亡不是結束，乃是轉折的開始。因為上帝開啟了

一個行動，就是「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升為至

高」原文指抬舉起高過一切。這裡指耶穌復活升天，上帝使他成為極其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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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就是第十節所說的「主」，表示耶穌與上帝同等

及擁有完全的權柄。使一切所有的權勢都在耶穌之下，無不口稱耶穌為主，使

榮耀歸於上帝。 

以上提醒我們，願意真誠謙卑自己和順服的人，必得著上帝的抬舉。 

 

七、「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是什麼意思？  

「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絕不是說得救要靠人自己的努力，或是靠什麼

善事。那麼「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是什麼意思呢？這個片語直譯為「達成自

己的救恩」。由於「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與上文的「順服」有關。因此它要

強調的是：信徒要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把自己得救的事實（結果）表現出

來。 

為「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所以保羅要求腓立比的教會的信徒，不論他

在或不在腓立比信徒當中，都希望他們能好好把信仰在生活上實踐出來。再來

保羅提醒信徒，在「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上，要「恐懼戰競」，意指信徒要

「以敬畏神的心」活出基督徒的信仰（做成得救的工夫）。最後，保羅指出上

帝照著祂的美意，在信徒裡面大能地運作，使信徒能夠又立志、又有效地作活

出得救後的美好生活（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八、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要活出什麼樣的見證？ 

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作上

帝無瑕疵的兒女可從兩方面來看： 

消極面來說就是無論做甚麼事「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這裡的「發怨

言」，與舊約以色列百姓在曠野中向上帝發怨言不同，因為此處是指在教會中

信徒彼此發怨言。而「起爭論」也是指發生在信徒之間的事，就是他們互相爭

吵、爭辯。爭吵、爭辯的破壞力強大，因為它們會嚴重損害教會內部的和諧

（參腓 2：2）。 

從積極面來說：1.要「無可指摘」，無可指摘不是指一個人在道德上無可

挑剔；而是指在未信者的面前，沒有可遭控告的把柄。2.要「誠實無偽」，指

純淨、純潔、天真無邪。指一個人純真無邪、沒有懷著邪惡或詭詐。3.要「像

明光照耀」，指用正直的行為所發的光輝照耀在這個黑暗的世界。4.要「將生

命的道表明出來」，「生命的道」是指「福音」。全句意即「行事為人與基督的

福音相稱」(腓 1：27)。也可指要努力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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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保羅意

指什麼？ 

這裡的祭物和澆奠，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在出埃及記二十九章 38-41 節與

利未記二十三章 13 節，講到獻祭給上帝，在祭物之上澆酒以為奠祭，因此祭

品與奠祭實為一體，一同獻給上帝。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指保羅勞苦栽培信徒的信心，使他們

的信心長進堅強，把這樣工作的果效，當作「祭物」獻給上帝。 

「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意即為要培養信徒信心的長進，縱使

他自己犧牲生命，像祭物那樣被澆奠在其上，他也是喜樂的。 

保羅在此表現出一個忠心事主之人的喜樂。這喜樂不是物質的享受，也不

是人的誇獎；而是在為主甘心忍受一切勞苦之後，可以從信徒身上看見真實的

果效，就是主僕最大的安慰和喜樂。 

 

十、在二章 17-18 節中，保羅四次提到喜樂，他是怎麼說的？他為何這麼強調

喜樂？ 

保羅在本書中一再表達他的喜樂與腓立比信徒分不開（一 4，二 17，四

1、10）。在二章 17-18 節中，更是加重語氣地強調。 

一方面，保羅勸勉腓立比信徒要活出信心的果效，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這不僅是保羅的喜樂，也是他們可獻給上帝蒙悅納的祭品，他們當以此為喜

樂。 

另一方面，保羅似乎有意提醒，他可能就此殉道，但他為此喜樂，也勉勵

腓立比信徒照樣喜樂。他可能藉此預備他們的心，要喜樂地迎接他的殉道。 

 

十一、保羅為何要差派提摩太去腓立比？ 

保羅因為不能親身前往腓立比，所以他便希望差派提摩太作他的代表去見

腓立比的信徒，希望因此能夠得知腓立比信徒的景況而被鼓勵-得安慰；如同

他們從提摩太得知保羅的狀況，而被鼓勵-得安慰。使保羅知道腓立比人的狀

況可以得安慰，因為保羅掛慮腓立比教會的事。 

提摩太最有用的地方，就是每當保羅希望從某教會獲得消息，或者有時向

他們傳達勸勉，或激勵，或責備的話，而他不能夠親身前往，他便會遣派提摩

太代勞。所以提摩太曾被差派，前往帖撒羅尼迦（帖前 3：6）；哥林多（林前

4：17；16：10，11）和腓立比。 

提摩太最大的價值就是他隨時願意前往任何地方；而且經他親手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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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都是非常安全的，猶如保羅自己親身送遞一樣。別人可能早已經私慾薰

心，但提摩太心中只存一個願望，就是事奉保羅與耶穌基督。 

 

十二、保羅為何要送以巴弗提回腓立比？ 

當腓立比的信徒得知保羅被關的時候，他們深受感動，繼而決定一項行

動，安排以巴弗提把一件禮物送到保羅那裡去，並且委派他在羅馬留下來，作

保羅的個人侍從。可是以巴弗提在羅馬病倒，而且他的病情已傳到腓立比，他

們必然會替他擔心，所以他自己也憂慮起來。因而保羅決定讓以巴弗提回家。 

但是，問題出現了。腓立比弟兄的原意是叫以巴弗提留下來陪伴保羅的，

他們一旦看見他回來，一定會有人說以巴弗提是個懦夫。所以保羅在這裡替以

巴弗提寫了一段極動人的推薦書，希望當他回到家的時候，免除任何人的批

評。 

在這段推薦書中，以巴弗提被稱為是保羅的兄弟、同工、更是戰友，因而

他呼籲腓立比的信徒，要在主裏歡歡樂樂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 

保羅替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鋪了一條平坦的路。這裡所見的就是一件奇妙

的事情。保羅的做法的確使人深受感動；他自己正處於死亡的黑影中，但仍然

為以巴弗提而表現出基督徒的關懷；然而為了免除以巴弗提回家時將會遇到的

尷尬場面，而設法替他解紛。保羅對別人的態度，十足表現出一個正直基督徒

的身分；這就正如前文所說的，不要只顧自己的事，也要關心別人的利益。 


